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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82_B2_E6_8C_87_E5_c76_644333.htm 各培养院校: 为全面了

解第六批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院校教育硕士培养工作情况，

积极开展对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单位培养工作的指导，保证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培养质量，根据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育

指导委员会2010年工作计划,定于2010年9月对第六批教育硕士

研究生培养院校进行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检查。 一、检

查的单位包括：黑龙江大学、北华大学、青岛大学、淮北煤

炭师范学院、厦门大学、漳州师范学院、武汉大学、赣南师

范学院、南昌大学、广西师范学院、海南师范大学、延安大

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石河子大学、信阳师范学院。 二

、检查内容与安排：见附件一、二。 三、检查由全国教育专

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组成的专家组负责实施。 四、请

各培养院校认真对待、安排好此次检查活动，根据检查提纲

提前自查，形成报告。报告应实事求是，真实全面反映本单

位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工作的主要做法、面临的困难、存

在的问题等。 五、检查活动费用（交通、食宿费用）由院校

负担。专家劳务由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处负责。 附件一：教

育硕士研究生培养单位培养工作汇报提纲 附件二：检查工作

参考议程安排 附件一： 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单位培养工作汇

报提纲 一、政策：省（市）地方政府教育部门及院校对教育

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有关政策（学科建设、教学设施、队伍建

设、教师待遇、经费使用等方面)； 二、组织：教育硕士研究

生培养工作的领导机构、办事机构的组成及职能划分； 三、



制度：有关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规章制度(教学管理制

度,任课教师资格制度,导师遴选制度,师资培训制度,论文开题

与评审制度,考试制度,工作量、津贴、考核办法，奖励机制

等)； 四、方案：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执行情况； 五

、队伍：教育硕士研究生授课教师与指导教师的构成（教师

来源、职称结构、年龄结构、学科结构、科研情况、资源整

合情况、师生比等）； 六、教学： （1）教育硕士研究生专

业任课教师的备课形式； （2）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课程的教

案（抽查教师教案）； （3）课程设置、课时安排与案例教

学； （4）选用的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情况； （5）教学组织

方式与学生的学习方式； （6）考核与教学评价； 七、效果

：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单位的特色； 八、今后工作的思路与

策略。 附件二： 检查工作参考议程安排 上午： 08：3008：50

学校主报告； 08：5010：10院校补充报告（研究生处、教育

学院、学科院系）； 10：1010：20休会 10：2011：00，专家

提问； 上午：11：0011：50：实地考察与专家抽查文件和听

课或抽查学生作业； 下午： 14：3016：00：座谈（专家组成

员分别与学生、任课教师和导师代表座谈。学生代表应不少

于10人，任课及导师教师代表应各不少于5人)； 16：3017

：15：专家组会议； 17：1518：00：专家组反馈检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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